








（二）单位构成。

委机关本级内设25个机构（办公室、法制处、计划处、综

合发展处、住房保障处、房地产开发建设处、房地产市场处、房

屋征收处、物业监督管理处、建筑业管理处、质量安全处、设计

与绿色建筑发展处、城市道路建设处、轨道交通建设处、城市提

升统筹处、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处、排水管理处、村镇建设处、科

技与对外合作处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处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

处、宣传教育处、组织人事处、机关党委、离退休人员工作处）。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 本单位为纳入部门预算的二级预算单

位。

二、 单位收支总体情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 2024年年初预算数356389.24万元，其中：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64473.2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91916

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0万元，

事业收入资金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资金0万元，附属单位上缴

收入资金0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资金0万元，其他收入资金

0万元；收入比2023年增加2957.7万元， 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

拨款减少458.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增加3416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 2024年年初预算数356389.24万元，其中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，教育支出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

出849.13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256.18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311.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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